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防控清单

填报单位：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填报人：高红飞    填报时间：2024年8月23日

	序号
	行政相对人
	违法风险点
	风险等级
	责任单位
	防控措施

	1
	建筑垃圾运输人
	承运未经批准排放的建筑垃圾；非资质车辆拉运建筑垃圾；向非指定场地倾倒建筑垃圾。
	高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定期开展行业培训，加大出土源头、运输、消纳全过程监管力度,建立分级分类监管机制。

	2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
	在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
	高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做好普法宣传

	3
	施工单位


	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在场地内堆存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
	高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安排驻场人员对涉土项目进行帮扶指导，督促项目严格落实各项扬尘治理措施，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2.做好警示教育、加强普法宣传;事前提示提醒，事中指导教育，事后开展回访。

	4
	沿街个体工商户、流动摊贩
	出店经营、占道经营
	高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引导商户和摊贩规范经营。

	5
	单位和个人


	未在规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中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宣传海报、社区通告、线上平台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正确分类方法，提高企业、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分类能力。

	6
	单位和个人
	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中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广泛宣传有关建筑垃圾处置的法律法规，以及违法责任和后果，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7
	餐饮业经营者
	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未定期对油烟和异味处理装置等污染物处理设施进行清洗维护并保存记录
	中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定期开展行业培训，强化监管巡查，引导餐饮经营者依法依规开展经营。

	8
	货物运输单位和个人
	违法超限运输
	中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多渠道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强化源头治理。

	   9
	沿街商户
	未规范设置门头牌匾
	低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加大监管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及时引导整改。

	   10
	餐饮业经营者
	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
	低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做好普法宣传

	11
	燃气用户
	未依照安全用气规定使用用气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低风险
	西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做好普法宣传，加大巡查查处力度





